
台灣衛誌 2023, Vol.42, No.2144

《優生保健法》修法之迫切性： 
從身心障礙者權利觀點論之

蘇崇閔

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

通訊作者：蘇崇閔

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17號
E-mail：suchongminhenry@gmail.com
投稿日期：2022年11月17日
接受日期：2023年3月17日
DOI:10.6288/TJPH.202304_42(2).111110

前　　言

我國《優生保健法》（下稱《優保

法》）制定至今近40年來未有大幅更動
[1]，除人工流產與結紮自主權的論辯外，
侵害身心障礙者（下稱障礙者）權利的內容

也是該法爭議之所在。國民健康署及林靜儀

與范雲等立委，也在2022年相繼提出《優保
法》修正草案，期能改善在保障女性身體自

主權及消除對障礙者之歧視，也再次引起社

會對於該法修正之討論[2-4]。本文欲從障礙
者權利保障的觀點出發，藉回顧《優保法》

之立法歷程與制訂思維，闡釋修正該法之必

要性與迫切性。

障礙者生育權的保障依據

據聯合國《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行動綱

領》（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
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Action）定
義，生育權為伴侶或個人在不被歧視或強

迫，並有充足資訊與方式的情況下，能自由

而負責任地進行生育決定，並享有可達最

高標準之性與生育健康之權利，其中也包

含不生育之權利，屬於基本人權之一[5-7]。
在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》（Convention on 
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，下稱

公衛論壇

CRPD）第23條及第25條中，也分別保障障
礙者平等取得包含性與生育健康在內之健康

服務的權利，並確保能不受歧視地完成生育

決定[8]。於此皆說明國家應重視障礙者的
性與生育健康，確保機會均等及促進社會融

合，保障其平等、自主且不受歧視地實踐生

育權。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，但為宣示

「人權立國」之精神，自2009年起陸續以國
內法化的方式，保障多項國際人權公約提及

之權利，其中亦在2014年通過《身心障礙者
權利公約施行法》[9]。

《優保法》對障礙者之生育控制

在19世紀生物醫學的蓬勃發展下，社會
形成一股正常化潮流，再加上Francis Galton
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衍伸發展出優生學領

域，認為帶有「缺陷」的人群若生育將威脅

優良人種培育，進而造成種族退化，在如此

具有健常能力偏見（ableism）的思維下，障
礙者被認為對人類發展存在威脅性並應予以

淘汰[10]。到了20世紀初，以社會衛生（social 
hygiene）為名的優生政策在世界引發風潮，
許多國家都曾以公權力剝奪障礙者生育權，

並以「優生」為由合理化其行為[10,11]。
我國在20世紀中後葉開啟將優生主義

政策化的討論，在1969年公布之《中華民國
人口政策綱領》中提到，國家需採取優生、

保健與增進國民健康之政策，以確保人口品

質與合理成長，當中包含「防止患有惡性遺

傳、傳染惡疾或遺傳性精神病者之傳播」，

且在必要情況下，得請求其實施人工流產或

進行結紮手術[12]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當時我
國結紮與人工流產尚未有正式法規規範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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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》存在「墮胎罪」之罰則，因此該綱

領也被視為我國《優保法》的濫觴，但1970
年代推動立法時仍遭遇強烈反對，直至1982
年行政院將草案送入立法院後，經醫學界、

公衛界與婦女團體的遊說介入下，才得以在

1984年通過[13]。
1980年代的時代氛圍對障礙者權益保

護的意識仍較薄弱，其中《優保法》之「優

生」便以前文所述之「提升人口素質」做為

目標，故對障礙者的歧視論述也更加赤裸。

如在1982年《優保法草案》第一次聯席會議
紀錄中，行政院提到未頒訂該法將「無法杜

絕有礙優生人口的綿延」，而患有精神疾病

而無法為意思表示者「需有『法』的依據，

使其終止懷孕，否則不僅危及母體的健康，

也無法避免有礙優生人口的產生」，雖以保

護母體健康為理由包裝，但核心仍以避免

「有礙優生人口」生育為目標[14,15]。
此外，當時立委雖主要在人工流產展

開激烈辯論，但有部分立委認為「優生」手

段應從最源頭控制，也就是禁絕「有礙優生

人口」婚育做起。如在討論第6條關於健康
檢查項目時，時任立委林棟提到：「不能選

擇最高、最好的種子，就只能將最壞的種子

取消」，並認為法案中應該明文：「經檢查

之未婚男女如有有礙優生之疾病，應勸阻其

結婚或予以結紮」才能避免「不良的種子貽

害社會」。時任立委費希平雖贊同林棟之提

案，但認為「予以結紮」之規定具強迫性需

要修正，而大部分人應可接受「勸告」，因

此得依其自願受術[16]。在討論第7條關於
主管機關應推廣之事項時，時任立委吳延環

等人甚至提出有礙優生者應行結紮手術的意

見，理由是「保障社會安全，避免生下畸形

胎兒或精神異常者危害社會，故應不用徵得

當事人的同意」，且此條件下之介入應為憲

法所允許[16]。在討論第11條關於發現有礙
優生疾病之處置方式時，林棟也再次表達應

該「勸告」其進行結紮手術[17]。第16條有
關生育調節措施補助之規定，僅有時任立委

王夢雲認為具有利誘愚民之嫌，但後續審查

則未受非議[17,18]。而在1984年最終三讀版
本中，前述委員對第6、7條的提案因具強

制性，將損及當事人之自主權，因此並未通

過，但第11條林棟委員的提案有關醫事人員
的「勸告」義務則順利通過[19,20]。

綜合上述可知，雖《優保法》明文結紮

與人工流產手術須依當事者「自願」施行，

但在條文上仍折衷以「勸告」或「指導」等

字眼，幽微地展現出國家對障礙者的歧視，

以及對其生育權之控制，更被視為理所當

然，且時至今日仍具法律效力。

《優保法》修法的漫漫長路

立法院最早對「優生」一詞蘊含障礙歧

視的質疑始於2003年，具障礙身分的時任立
委徐中雄對時任衛生署長涂醒哲的質詢中提

到，「優生」表示「只有選擇優良品種的人

才有辦法生存」，具有歧視性且會與希特勒

之暴行產生聯想，因此認為制定多年而未有

更動的《優保法》應進行修法，法案名稱亦

需調整。以符合社會現況，避免人民權利受

損[21]。時任立委高明見等人亦於同年提出
「生育保健法草案」，立法意旨中便提到，

國民的素質「不應以遺傳基因或身體狀況判

定素質的好壞」，亦提及「人民應有生育的

自由」，並擬刪除施行結紮與人工流產手術

之配偶同意權，以及醫事人員的勸告義務

[22]。而後便開啟該法對障礙者汙名、歧視
與權利侵害的檢討，至今也已近20年。

在我國將C R P D國內法化後，自2017
年起，每4年需公布國家報告並進行國際審
查，以檢視國內障礙者權利保障現況[23]。
其中，《優保法》修法的討論則幾乎貫串

每次審查，並牽涉許多權利損害，包含：生

命、保障人身完整性、尊重家居與家庭、健

康等，國際審查委員亦屢次表示關切，如第

2次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中，針對保障人
身完整性、尊重家居與家庭之建議便提到，

國家應廢除《優保法》中，醫師建議障礙者

進行人工流產與絕育手術之條文，並應重視

障礙者之生育自主權，提供之服務也應從生

育控制轉向促進性與生育健康等[24]。
然而，從立法院議事及發言系統查詢後

可知，截至2022年10月止，立委與行政院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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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進行8次與3次更名與修正提案，但因《優
保法》當中包含極具爭議之人工流產與結紮

議題，故在修法上困難重重，除在1999年與
2009年因應行政組織改組及《民法》修法，
進行部分條文用詞修正外[1]，其他關於法
案更名、修改歧視性條文與強化身體自主權

等條文皆未順利完成修法。

於此可知，我國政府早已發覺現行《優

保法》對障礙者生育權有構成侵害之虞，但

是卻遲遲未提出具體修法時程與行動，凸顯

在修正《優保法》時之消極與不力。而消除

歧視與排除為CRPD之核心精神，因此政府
不應再以凝聚社會共識進行推託，針對明顯

對障礙者構成直接歧視條文應立刻修正，以

避免障礙者生育權持續受到侵害。

結　　論

本文回顧我國《優保法》之立法歷程與

背景脈絡，發現該法即便聲稱保障當事人之

自主權，但背後隱含健常能力偏見之思維，

展現出國家對障礙者的生育控制，使其生育權

難以實踐。生育權作為基本人權，且我國也已

將CRPD與多項國際公約國內法化，更應當積
極消除現行制度對障礙者權利之歧視與排除。

是故，我國現行《優保法》修法勢在必行，以

落實社會正義及人權立國之精神與願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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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，由衷感謝二位教授給予指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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